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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衛生福利部  函
機關地址：11558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488號
傳　　真：(02)85906065
聯絡人及電話：楊佩蓉(02)85906629
電子郵件信箱：sa2755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8月15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救字第107136303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簡章1份

主旨：檢送「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社工人員分級(Level 1)訓練」簡章

　　　1份（如附件），請依簡章報名資訊指派人員參訓並給予公差

　　　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  一、依據行政院107年2月26日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(核定本)辦理。

  二、為確保「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」新增社工人力切實了解該計畫

　　　目標及策略、強化專業服務知能，進而提供良善且穩定的服務

　　　品質，爰本部補助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辦理旨揭訓練，

　　　俾利計畫順利推動。

  三、請貴府參照簡章所列參訓人員及場次資訊，審酌貴單位服務人

　　　力調度報名不同梯次，惟本計畫新增社工人力務必完成受訓。

  四、本訓練一律採網路報名（網址：https://goo.gl/X51cFq)，請至網

　　　頁填妥受訓學員資料，完成線上報名作業。自即日起開放報

　　　名，惟各梯次開課前一周即停止報名。

  五、本訓練以住宿為原則，如因公務繁忙或個人因素，臨時不克參

　　　訓，請於開班前3天去電主辦單位（臺灣社會工作人員專業協

　　　會）告知取消參訓或更換參訓人員，避免浪費住宿、膳食等相

　　　關資源。聯絡人：陳怡如小姐，連絡電話：(02)2371-1714分機

　　　1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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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

　　　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

　　　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

　　　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

副本：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、本部保護服務司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、臺灣社會工作

　　　專業人員協會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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